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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懲 教 人 員 總 工 會
Hong Kong Correctional Services General Union 

香港職工會登記局註冊編號 (Hong Kong Trade Union Registration No.) : TU 1036  

電郵函件： jsscs@jsscs.gov.hk 

本會檔號：(01) in HKCSGU/GSR/2019 

香港金鐘道 89 號 

力寶中心第 2 期 7 樓 701 室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委員會主席崔康常博士 

尊敬的崔博士 : 

2018 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 - 建議 

就 2018 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本會提交建議要點如下 (有

關詳細內容見下開附頁 )： 

1 長期服務增薪點

1.1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主任級職系第一層職級而年資

滿12年、18年、24年及30年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懲教

主任。 

1.2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年資滿 12年、18年、24年及30年

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 

1.3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年資滿 12年、18年、24年及30年

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1.4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獲頒長期服務獎章並達其職級

頂薪點的各層職級資深懲教人員。 

2 規定工作時數

2.1 下調懲教人員每周規定總工作時數至 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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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薪級表  

 3.1 調整一般紀律人員薪級表（員佐級）以拉近其與總薪級

表的差距。 

 

4 薪級點  

 4.1 看齊高級懲教主任與紀律部隊主任級第一個升充職級

的薪酬。 

 

5 增薪點  

 5.1 提高「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個頂薪

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薪級表中第 3 至 20

點提高至第 4 至 21 點。  

 5.2 提高「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個頂薪點。

即從「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中第 4 至 14 點

提高至第 5 至 15 點。 

 5.3 進一步再提高「工藝導師(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

個頂薪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薪級表中第

4 至 14 點提高至第 6 至 16 點。 

 5.4 提高懲教助理職系及懲教主任職系第一層職級一個頂

薪點，及該兩職系其後職級均提高一個起薪點和一個頂

薪點。 

 

6 跳薪點  

 6.1 「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在完成入職訓練後及通過試

用期後，分別均獲發一個額外跳薪點。 

 6.2 「二級懲教助理」在完成入職訓練後及通過試用期後，

分別均獲發一個額外跳薪點。 

 

7 入職薪酬起薪點  

 7.1 按「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入職時具備之工作經驗，

配備4個起薪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薪級

表中加設第4、5、6、7起薪點。 

 7.2 按「二級懲教助理」入職時具備之資歷，為較高資歷設

立多一個入職薪級點，即加設入職薪級點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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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增設職位  

 8.1 增設一級懲教助理 (護理 )職位予擁有註冊護士 /登記護

士資格而在懲教院所醫院崗位工作的二級懲教助理。  

 

9 扣假安排  

 9.1 盡快全面推行劃一「五天工作周」與「非五天工作周」

扣假安排。 

 

10 工作相關津貼  

 10.1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擁有註冊護士資格而在懲教院所

醫院崗位工作的懲教主任 /懲教助理。 

 10.2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狗隊中既要負責駕駛載狗車輛的

懲教主任 /懲教助理。 

 10.3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被指令需要跨越多區工作之懲教

人員。 

 

11 職系架構檢討時間與實施  

 11.1 執行每隔六年定期檢討紀律部隊職系架構和薪酬水平。 

 11.2 落實《2018 年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的日期應為紀常

會向行政長官呈交報告書月份的首日。 

 

12 官銜徽章  

 12.1 看齊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與紀律部隊主任級第一個升

充的職級 (及其後職級)之官銜徽章。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    
 

 

主席 
   

 

謹啟 

 ( 王 美 心 ) 

2019 年 3 月 12 日 

 

 
  

副本送：懲教署署長  (電郵 :懲教署職系架構檢討小組 gsr@csd.gov.hk)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704 號合興工業大廈 8 字樓H09 室      網址 (Website) : www.hkcsgu.org.hk  電話 (Tel.) : 3428 2806 
Room H09, 8/F, Hop Hing Industrial Building, 704 Castle Peak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傳真 (Fax) : 3428 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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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 - 建議詳述 

 

1. 長期服務增薪點  

 1.1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主任級職系第一層職級而年資

滿12年、18年、24年及30年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懲教

主任 

 

  1.11 2008 年《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建議並其後落實，

向員佐級職系基本職級發放的長期服務增薪點

由原本兩個增至四個，分別給予年資滿  12 年、

18 年、24 年及 30 年而服務表現良好的人員。

報告書提及，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目的是嘉許

年資長、忠誠能幹但只能留在員佐級職系第一層

職級的資深人員。這情況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紀

律部隊獨特的指揮架構所限，頗多表現優秀的資

深人員無法晉升。』  

 

  1.12 上述類同情況亦出現於同屬第一層職級的資深

懲教主任職系。建議同樣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

主任級職系第一層職級的資深懲教主任，達到嘉

許資深人員和激勵士氣，及貫徹政府政策的一致

性。 

 

 

 1.2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年資滿12年、18年、24年及30年

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 

 

  1.21 由於職系架構所限，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職系

屬於單一職系，長期處於同一職級，就算表現優秀

的資深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亦無法晉升，在

退休年齡延長至 60歲的情況下，工藝教導員 (懲教

事務)在同一職位工作可長達三十年以上。發放長

期服務增薪點給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可達到

嘉許資深人員和激勵士氣，亦貫徹政策方向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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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年資滿12年、18年、24年及30年

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工藝導師(懲教事務) 

 

  1.31 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屬於單一職系，並沒有晉升

階梯，需要長期處於同一職級，及有機會長期處於

頂薪點的情況。為保持對工作的推動力、加強士

氣；獲得對所屬職級工作的認同感及持續對部門

的向心力及歸屬感；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工藝

導師 (懲教事務 )，可達到嘉許資深人員和激勵士

氣，亦貫徹政策方向一致性。  

 

 

 1.4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獲頒長期服務獎章並達其職級

頂薪點的各層職級資深懲教人員  

 

  1.41 長期服務增薪點指職級頂薪點之上，在特定長期

服務而加設的增薪點。由於紀律部隊獨特的指揮

架構所限，頗多表現優秀的資深人員即使能從某

職系第一層職級晉升，往往在到達該職級頂薪點

後便長久無法晉升，或根本再沒有另一層職級晉

升。 

 

  1.42 資深經驗對紀律部隊工作、新舊員工經驗承傳及

維持部隊穩定性尤其重要。而定時獎勵，可激勵員

工，有效維持員工士氣，對已達職級頂薪點之資深

員工更為重要。因此建議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

獲頒長期服務獎章並達其職級頂薪點的各層職級

資深懲教人員，在原本的認同感上加上實質獎勵，

有助維持和激勵已到達職級頂薪點人員士氣，繼

續竭誠服務。 

 
 

 

2. 規定工作時數  

 2.1 下調懲教人員每周規定總工作時數至 44 小時 

  2.11 2008 年《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對紀律部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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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數的概論，詳情見第 3.44 - 3.47 段，節

錄如下： 

『3.44 根據一貫原則，公務員的全部時間

均受政府支配。這項原則在《公務員事務規

例》第545條14及聘用條款中訂明。“規定工

作時數”是指計算公務員薪金時所依據的

工作時數，以及計算逾時工作前所須完成工

作的時數。規定工作時數分兩種形式表達：

一種是總工作時數（即包括午膳時間），另

一種是淨工作時數 (即不包括午膳時間)。 

 

3.45 目前，約一半公務員，每周規定總工作

時數44 小時，其餘的公務員，大多數每周規

定淨工作時數 45小時或48小時。公務員的規

定工作時數，並沒有劃一的標準。直接比較

不同職系的規定工作時數，並不恰當，因為

必須考慮個別職系的工作性質，包括職系人

員在規定工作時間內的辛勞程度。 

 

3.46 紀律部隊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視乎運

作需要而定， 並取決於各紀律部隊的整體職

責、員額編制及當時實際人手情況。基於這個

原因，紀律部隊的規定工作時數不一，詳情載

列於表3.1。』 

 

 

 

 

 

 

 

 

 

 

  
 
 
 
 
 
 
 
 
 

 

  2.12 於 2009 年 10 月 20 日，香港海關紀律人員獲政

府批准開始實施每周工時由 51 小時縮減至 48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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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調約 6%，薪金不變)。於 2012 年 9 月 1 日，

香港懲教署懲教人員亦獲政府批准開始實施每周

工時由 49 小時縮減至 48 小時(下調約 2%，薪金

不變)。於 2017 年，香港消防處亦獲政府批准正

式實施每周工時由 54 小時縮減至 51 小時(下調

5.6%，薪金不變)。 

 

  2.13 然而，同樣是紀律部隊人員，同時按同一薪級表

支薪，政府飛行服務隊、入境事務處及救護主任

職系的紀律人員每週工時為 44 小時。又例如入職

條件以至頂薪點薪酬皆相約，政府助理文書職系

每週只需工作 44 小時。雖則按 2008 年《職系架

構檢討報告書》3.45 段提及『直接比較不同職系

的規定工作時數，並不恰當，因為必須考慮個別

職系的工作性質，包括職系人員在規定工作時間

內的辛勞程度。』 懲教人員在工作時間內的辛勞

程度是絕對無可置疑。下調懲教人員規定工作時

數至每週工時 44 小時，實屬合理客觀的標準。 

 

  2.14 根據 2012 年 1 月 16 日立法會會議討論公務員隊

伍的規定工作時數的文件，當時約有 133000 名公

務員(即 84%)屬規定總工作時數制度，當中包括

所有紀律部隊人員。在這組別中，約有 82000 名

人員(即 62%) 的每周規定工作時數為 44 小時。

其餘的人員(即 51000 人)每周規定工作時數介乎

48-54 小時。51000 人中差不多全數為紀律部隊人

員。 

 

  2.15 引述文匯報 2012 年 2 月 9 日報導有關公務員 5

天工作周的安排 :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2/09/HK12020900

30.htm) 

『特區政府於 2006 年起，已開始分階段於政府部

門推行 5 天工作周。……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

回應指，目前約 7 成即約 10 萬名公務員及政府

合約員工，享有 5 天工作周，為維持一定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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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包括部分紀律部隊、康文署及食環署，有

較多公務員未能享有 5 天工作周。』  

 

  2.16 紀律部隊人員當中，尤以較多懲教人員 (超越

80%)因各種運作所需而未能實行五天工作周。不

論在工時及五天工作周的政策執行方面，政府對

紀律部隊人員 /懲教人員確實有違公平原則。強烈

要求下調懲教人員每周規定總工作時數至 44 小

時。 

 

 

 

3. 薪級表  

 3.1 調整一般紀律人員薪級表（員佐級）以拉近其與總薪級

表的差距 

 

  3.11 食物環境衛生署助理小販管理主任的薪級為總

薪級表第 8 點（月薪 20,270 元）至第 14 點（月

薪 28,725 元），由入職至頂薪只需要 7 點。 

 

  3.12 入職要求相近，更需要接受紀律約束，大部份時

間需要 24 小時輪班工作，二級懲教助理的薪級

為一般紀律人員薪級表（員佐級）第 2 點（月薪

20,090 元）至第 14 點（月薪 29,455 元），由入

職至頂薪卻需要 13 點。 

 

  3.13 參考總薪級表，月薪介乎 20,270 元至 28,725 元

之間的每一個薪級點相差平均超越 6 個百份點。

但 參 考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薪 級 表 ， 月 薪 同 樣 介 乎

20,090 元至 29,455 元之間的每一個薪級點相差

卻只有接近 3.5 個百份點。 

 

  3.14 同樣是社會公僕，相近的薪金水平，每年按年資

的增薪點，紀律人員卻獲得相對較差的待遇，每

年的差額達薪金的 2.5 個百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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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宏觀整個一般紀律人員薪級表（員佐級），每一

個薪級點的增薪額都遠遠落後於相近的總薪級

表的水平。因此，在公平的原則下，建議將一般

紀律人員薪級表（員佐級）與總薪級表的差距拉

近。亦有助挽留人才，避免受訓後離職而浪費政

府資源的情況。近年數據顯示，確實有不少服務

懲教署數年之懲教助理離職而轉往擔任食物環

境衛生署助理小販管理主任。  

 

 

 

4. 薪級點  

 4.1 看齊高級懲教主任與紀律部隊主任級第一個升充職級

的薪酬 

 

  4.11 節錄《 紀律部隊薪酬及服務條件檢討委員會最

後報告一九八八年十月 (凌衛理委員會 )》  

    

 

 

 

 

 

 

    

 

 

 

 

 

 

 

  4.12 節錄《 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 -2008年 11

月》 第 1.18 段(b)項:『紀常會在一九九一年進

行檢討後，認為紀律部隊各主任級職級（入職職

級除外）大致相若。』及『 經研究紀律部隊主任



10 

 

級職系的職務和職責後，我們注意到主任職級

（入職職級除外）及首長職級在各紀律部隊之間

的工作比重大致相若』。 

 

  4.13 《凌衛理報告書》第 5.17 及 5.18 段中，早已

肯定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同樣是作為紀律部隊

主任級第一個升充職級，其職責職權與消防處及

警務處主任級第一個升充職級之助理消防區長

及警務總督察無異。而 2008 年紀律部隊職系架

構檢討報告書，再一次肯定紀律部隊各主任級職

級職務和職責大致相若。同樣是第一個升充職級

而職責和職權相約下，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之起

薪點及頂薪點卻是相差極遠。這樣對懲教署高級

懲教主任級同樣是第一個升充職級職級的人員

非常不公平。故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之薪點有必

要修改至與紀律部隊主任級第一個升充職級的

薪酬看齊。 

 

 

 

5. 增薪點  

 5.1 提高「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個頂薪

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薪級表中第 3 至 20

點提高至第 4 至 21 點。  

 

  5.11 自 2009 年 2 月 2 日，懲教署｢工業組｣與｢職業訓

練組｣合併成為｢工業及職業訓練組｣，隸屬於｢更

生事務處｣。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負責管理懲

教院所轄下細型的工場的運作，或協助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管理大型工場的運作。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主要負責教導在囚人士適當及有規

律地工作、改善惡習，達至更生的目標。  

 

  5.12 近十年，工藝教導員(懲教事務)面對不同國籍在

囚人士的大量增加下，不論在言語、教育水平及

文化的差異下，工藝教導員(懲教事務)需要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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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間和耐心作出教導，以確保不同國籍的在囚

人士對生產工作流程及工序得到掌握。此外，面

對在囚人士濫用投訴，經常於工場內作出無理投

訴，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在分配工作及工資

上，面對的壓力亦大大增加。提高「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個頂薪點，以激勵

士氣。 

 

 

 5.2 提高「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一個起薪點及一個頂薪點。

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薪級表中第 4 至 14 點提

高至第 5 至 15 點 

 

  5.21 懲教署｢工業組｣自 2009 年 2 月 2 日開始，與｢職

業訓練組｣合併成為｢工業及職業訓練組｣，隸屬於

｢更生事務處｣。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的工作範疇

及職責亦隨之不斷提升，工作性質較以前複雜。 

 

  5.22 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主要負責管理懲教院所轄下

每個大型工場的有效運作，致力為公營機構提供

更多優質產品及服務。工藝導師(懲教事務 )需要

為在囚人士分配工作崗位以擔任日常的生產工

作，在分配工作崗位時需要配合在囚人士已報讀

及投考的證書課程。亦需嚴謹地監管及評核在囚

人士的工作表現、行為及紀律，以便管理及推薦

在囚人士工作崗位的調配及工資評級。在日常的

生產過程中，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需要不時引入

新科技及執行國際認証(｢ISO9001 品質管理系統

認證｣、｢Q-Mark｣及｢G7 企業認證計劃｣等) 的生

產程序。品質檢查及職業安全與健康，亦是工藝

導師(懲教事務)日常重要的工作。 

 

  5.23 此外，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因應職業訓練的新增

工作，需要準備及更新教材，為在囚人士提供合適

的職業訓練，協助他們考取認可機構發出的資歷

及技能認證。例如:香港資歷架構認可的印刷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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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業、基本電腦概念和鍵盤操作課程、食物衛生課

程、成衣營商及市場學課程、文書處理證書課程或

車縫認證等，以提高在囚人士獲釋後的就業能力。 

 

  5.24 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亦要監督工藝教導員 (懲教

事務 )的工作表現及紀律。隨著工藝導師 (懲教事

務)的工作範疇及職責不斷增加和轉向複雜化，提

高「工藝導師(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個頂薪

點，以激勵士氣。 

 

 

 5.3 進一步再提高「工藝導師(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

個頂薪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薪級表中第

4 至 14 點提高至第 6 至 16 點 

 

  5.31 近 10 年來，被羈押在懲教院所的外籍在囚人士不

斷快速增長，外籍在囚人士來自世界各地區，他們

有著不同語言、生活習慣、文化水平、背景及宗教

信仰等。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要求外籍在囚人士

從事工業生產及接受職業訓練，都面對極高難度。

另外，院所內患有精神疾病或有自殘身體傾向而

需要被納入｢醫療觀察名單｣的在囚人士，亦是不

斷快速增長，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既要持續穩妥

地維持工業生產量，亦要妥善管理及合適地提供

職業訓練，實在是面對極大挑戰。 

 

  5.32 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在工作時需要長期處於被上

鎖的工作環境中內面對眾多在囚人士，時刻面對

著潛在暴力威脅、突發事件、違規行為或騷亂等事

情，在執行職務時背負著極大的精神壓力。同時，

在囚人士的無理要求及投訴亦與日俱增，工藝導

師 (懲教事務 )在評核他們的工作表現、行為及紀

律時，以至管理及推薦他們工作崗位的調配及工

資等級時，往往面對挑戰，無形的精神壓力實在不

少。建議進一步提高「工藝導師(懲教事務 )」一個

起薪點及一個頂薪點，以激勵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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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提高懲教助理職系及懲教主任職系第一層職級一個頂

薪點，及該兩職系其後職級均提高一個起薪點和一個頂

薪點。 

 

  5.41 作為香港刑事司法體系重要及最後的一環，懲教

署根據《監獄條例》（第 234 章）履行職責，使香

港的懲教制度備受國際推許。自 2008 年檢討後，

隨著社會在各方面的進步，然而懲教人員在工作

因素和特殊因素方面，可謂沒有多大改進。 

 

  5.42 懲教人員每天的工作環境，仍然是面對來自社會

各階層而非自願情況下被囚禁的在囚人士，仍然

需要在近距離接觸下監管那些已經違反社會規則

難於接受約束及低自控的在囚人士。雖然被羈押

的整體在囚人士數目較 10 年前下降，但外籍在囚

人士卻不斷快速增長。外籍在囚人士來自世界各

地區，他們有著不同語言、生活習慣、文化水平、

背景及宗教信仰等，前線懲教人員面對的工作範

圍和複雜程度，以及個人須肩負的責任和具備的

監管知識和技能，無論難度及量度都大大提高。 

 

  5.43 此外，在社會形成的趨勢下，在囚人士患有精神疾

病或有自殘身體傾向 (基於濫用精神科藥物或毒

品或生活壓力 )、具備複雜背景(包括政治背景)、

抱持挑戰政府管冶和制度的心理狀況、喜好作出

無須付上代價的惡意投訴，懲教人員處理在囚人

士的工作量，以及面對潛在危險和暴力威脅，所承

受的精神壓力，實在是反增無減。懲教人員當值時

必須時刻保持警覺，適時作出正確的決定，以應付

各種正在增加的違規 (個人或集體 )、突發甚或暴

力情況。 

 

  5.44 在懲教署進一步加強及擴展更生服務中，懲教人

員在懲教院所外處理不斷增加的釋囚監管個案，

還推出多項計劃，如「青少年面晤在囚人士計劃」、

「更生先鋒計劃」、「思囚之路」，致力透過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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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宣揚預防罪案，達至減低罪案率。建議提高

懲教助理職系及懲教主任職系第一層職級一個頂

薪點，及該兩職系其後職級均提高一個起薪點和

一個頂薪點。以反映上述職責和職能的增加。 

 

 

6. 跳薪點  

 6.1 「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在完成入職訓練後及通過

試用期後，分別均獲發一個額外跳薪點 

 

  6.11 為認同工藝教導員於行業上本身具備的專業地

位，在完成懲教署入職訓練後，開始進入懲教院

所內肩負管理工場的運作時，獲發一個額外跳薪

點。同時，在通過試用期後，再獲發一個額外跳

薪點。除了增加單一職系招聘吸引力，亦可減少

招聘後初期的人手流失，以挽留人才。 

 

 6.2 「二級懲教助理」在完成入職訓練後及通過試用期後，

分別均獲發一個額外跳薪點 

 

  6.21 自 2008 年檢討後，社會及經濟在各方面都有顯

著進步，不論是政府或私營工作職位空缺均有所

增多。然而，懲教人員基於工作種類關係 (如第

5.4 段落已詳細陳述)，在工作因素和特殊因素方

面，10 年後均沒有多大空間改善。在形勢相反情

況下，形成懲教人員工作吸引力大減。 

 

  6.22 新入職的二級懲教助理，在初入職時期的留失率

數字驚人，引起政府多次關注。按現時制度，服

務滿一年的二級懲教助理可獲發一個跳薪點，服

務滿五年並通過升級檢定考試的二級懲教助理

可再獲發一個跳薪點，均已不能達至吸引有關人

員在入職初期時留任的效果。為加大力度，建議

引入警隊行之有效的方法挽留人才，在二級懲教

助理完成懲教署入職訓練後，開始進入懲教院所

內肩負管理在囚人士的艱鉅任務時，獲發一個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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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跳薪點。同時，在通過試用期後，可再獲發一

個額外跳薪點。除了可增加招聘吸引力，更可減

少招聘後初期的人手流失，以挽留人才。減少耗

費政府訓練紀律人員人手之資源。 

 

 

7. 入職薪酬起薪點  

 7.1 按「工藝教導員(懲教事務 )」入職時具備之工作經驗，

加設4個起薪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薪級

表中加設第 4、5、6、7起薪點 

 

  7.11 「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的入職條件需要具備

相關的院校訓練學歷或 5 年相關的工作經驗，由

於現時薪酬已偏離私人市場，在私人市場公平競

爭人材的情況下，「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一

職已失去吸引力，引至招聘出現困難。為具備不

同學歷或相關工作經驗的投考者配備 4 個起薪

點，有助吸引人才投考。 

 

 

 7.2 按「二級懲教助理」入職時具備之資歷，為較高資歷設

立多一個入職薪級點，即加設入職薪級點第  5 點 

 

  7.21 近 10年來，隨著社會對普及與高等教育進一步的

提升，入職投考者不少亦具備較高資歷。按現時二

級懲教助理入職時設有 3個薪級點 (即薪級點第 2

至 4點 )，建議為持有較高資歷投考者設立多一個

入職薪級點，即加設入職薪級點第 5 點，以配合

現有的教育制度，並能吸納更多人才投考。 

 

 

 

8. 增設職位  

 8.1 增設一級懲教助理 (護理 )職位予擁有註冊護士 /登記

護士資格而在懲教院所醫院崗位工作的二級懲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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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持續進修的專業護理 :為確保專業質素，每一位

擁有護士專業資格的懲教人員 (包括懲教主任和

懲教助理 )及接受過醫護訓練的醫院組別職員，

都必須定期學習有關的醫療護理知識，及日新月

異的醫療和急救資訊，以確保院所內的醫療服務

與時並進，能為每一位在囚人士提供合適的醫療

服務。同時，每一位擁有護士資格的醫院職員都

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指定時數的課程及達

到一定的成績，以符合護士管理局對護士提出的

要求: 每三年獲得 15 分（註冊護士）和 10 分(登

記護士)的持續護理進修學分(CNE point )。 

 

  8.12 在懲教院所醫院崗位工作的二級懲教助理，既要

擔任一般懲教助理的職責，亦要執行護理職責。

面對在囚人士對院所內提供醫療之需求 (包括數

量及質量 )日益增加，加上外間對醫護人員人手

的渴求及具備吸引力的醫護人員薪酬，建議增設

一級懲教助理 (護理 )職位予擁有註冊護士 /登記

護士資格而在懲教院所醫院崗位工作的二級懲

教助理，以盡快挽留擁有該類資歷及懲教經驗的

人才，減少近年高企流失率。 

 

 

 

9. 扣假安排  

 9.1 盡快全面推行劃一「五天工作周」與「非五天工作周」

扣假安排 

 

  9.11 特區政府自 2006 年已開始分階段於政府部門推

行 5 天工作周。至 2012 年上旬，已有約 7 成即

約 10 萬名公務員及政府合約員工，享有 5 天工

作周。惟約四萬多公務員還未能享有 5 天工作周，

這些包括紀律部隊、文職部門如康文署及食環署

等需輪班工作部門。換句話說，為了維持一定的

公共服務，他們較 5 天工作周模式上班的同事，

已犧牲了每週半天或甚至乎一天的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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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作為紀律部隊之一的懲教署，主流工作類別是監

獄 /院所管理班務工作。擔任班務工作崗位的懲

教人員，每星期不分晝夜擔任不同更份工作  ; 

星期日、公眾假期、新年、聖誕、及復活節等普

天同慶日子，亦多數必須上班  。絕大部份監獄 /

院所位處偏遠或交通不便的地方，若擔任班務工

作崗位的懲教人員亦能享有五天工作周，除了對

職員莫大裨益，亦能減少班務工作崗位與其他崗

位職員之間的矛盾，促進和諧，更可減少職員流

失率。 

 

  9.13 然而，由於懲教署的工作性質獨特，懲教人員能

享有「五天工作周」的比率為七支紀律部隊中最

低。截至 2014 年只有約 11% 的懲教人員 (即約

694 名懲教人員)享有「五天工作周」，亦是七支

紀律部隊中能實行 5 天工作周比率最低的部隊。 

非「五天工作周」的懲教人員不但未能受惠 5 天

工作帶來多一天休假，卻還遭受不公平的扣假對

待。 

 

  9.14 自從推行 5 天工作周後，以相同聘用條件、相同

職級受聘的非 5 天工作周模式上班的懲教人員，

當同樣放取一星期的例假時，卻須要扣減 6 天例

假，而以 5 天工作周模式上班的懲教人員只需扣

減 5 天假期，明顯地，非 5 天工作周模式上班的

懲教人員受到不必要的不公平對待。不公平的扣

假安排，為非 5 天工作周模式上班的公務員帶來

負面情緒，影響他們的士氣，亦增加了新入職人

員的流失率。 

 

  9.15 借鑒醫院管理局劃一扣假安排。 根據《醫院管理

局年報 2010-2011》，醫院管理局當時人手超過

5 萬名，大部份是需要輪班工作的醫療、護理及

護理支援人員，未享有 5 天工作周模式的安排。

然而，根據《醫院管理局 2 0 1 2 - 2 0 1 3 年

度工作計劃》第 14 頁，醫院管理局早已於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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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推出一個改善前線員工的工作條件項

目: 劃一非五天工作員工的扣假安排。所有醫管

局全職僱員，不論其規定工時及當值模式，若休

假一星期，均會按五天工作模式處理扣假，實施

劃一扣假安排。僱用大量員工的醫院管理局，尚

且能體現以公平為首要原則的人事管理方式，劃

一非五天工作員工與五天工作員工的扣假安排。 

 

  9.16 香港政府恪守公平的原則，應有承擔地盡快為懲

教人員全面推行劃一「五天工作周」與「非五天

工作周」扣假安排，體現所有公務員獲得公平的

待遇。 

 

 

 

10. 工作相關津貼  

 10.1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擁有註冊護士資格而在懲教院

所醫院崗位工作的懲教主任 /懲教助理 

 

  10.11 工作相關津貼是發放給員工的額外報酬，作

為員工執行額外職務的補償。這些工作並非

有關人員所屬職系或職級的一般工作，並且

在釐定他們的薪級表時亦沒有計及的。  

 

  10.12 雙重身份與職責 :為了提供專業的醫療服務

及維護在囚人士的生命安全，懲教署於各院

所均設有醫院，並安排擁有護士專業資格或

曾接受有關醫護訓練的懲教人員提供二十四

小時基層醫療服務，協助醫生執行各種醫療

程序，包括：為在囚人士提供急救服務、派發

醫生處方之藥物予在囚人士、為在囚人士護

理傷口、安排打針、亦為有需要之在囚人士安

排於懲教院所內的醫院留院觀察。若遇到一

些容易情緒波動的在囚人士，或是患有精神

病而不能控制一己情緒及行為之在囚人士，

醫院組別的職員必須在最短的時間作出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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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援，及聯絡醫生作合適的治療。 

 

  10.13 在懲教院所醫院崗位工作的懲教主任或懲教

助理，既要執行護理職責，亦要擔任一般懲教

主任或懲教助理的職責，兼顧日常的班務工

作，包括安排在囚人士的起居飲食、監管在囚

人士的紀律，遇到在囚人士有糾紛時，醫院職

員需要先控制在囚人士秩序，再觀察是否有

受傷者及立即為傷者進行急救，隨後還要為

事件進行徹底的調查，以便對違規者予以紀

律檢控，並確保所有程序均合乎法規。 

 

  10.14 持續進修的專業護理 :為確保專業質素，每一

位擁有護士專業資格的懲教人員 (包括懲教

主任和懲教助理 )及接受過醫護訓練的醫院

組別職員，都必須定期學習有關的醫療護理

知識，及日新月異的醫療和急救資訊，以確保

院所內的醫療服務與時並進，能為每一位在

囚人士提供合適的醫療服務。同時，每一位擁

有護士資格的醫院職員都必須在指定的時間

內完成指定時數的課程及達到一定的成績，

以符合護士管理局對護士提出的要求 : 每三

年獲得 15 分（註冊護士）和 10 分(登記護士)

的持續護理進修學分(CNE point )。因此每

一位醫院組別的職員，都必須持之以恆地勤

奮向學，不能有半點鬆懈，以確保每一項醫療

及急救程序合孚法規和專業水平地進行，以

在囚人士的利益為依歸。 

 

  10.15 專業認可 : 除了日常的醫療程序和班務工

作，醫院組別的懲教主任和懲教助理需要負

責編制各項有關醫療的課程，如急救課程、感

染病控制課程及守則，就不同的醫療事故進

行檢討及設計不同情況的模擬個案或模擬法

庭的課堂訓練給予全體醫院組別的職員。為

了制定課程、為課堂前作充足準備、製作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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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堂指導內容、課堂後檢討等工作，職員不

惜放棄私人假期。經過各醫院同事的努力下，

懲教署的醫院組別所舉辦之醫療及護理課程

已於 2014 年 9 月中，正式獲得護士管理局認

可，由此可見醫院職員的努力和資歷是得到

認同和達到專業的水平。 

 

  10.16 懲教署的護理組職員是專才也是通才 : 香港

人口老化的問題日趨嚴重，長期病患者亦不

斷增多，在囚人士的平均年齡日漸老化，所需

要的醫療服務亦相應而增，還有醫療質素的

需求不斷提升，故此，醫院組別的職員兼顧日

漸增多的醫療服務需求：例如，為患病的在囚

人士作出準確的分流，安排在囚人士會見駐

院醫生進行診症服務，協助醫生施行醫療程

序，與醫院管理局各專科及衛生署有關的專

科緊密聯繫，把有需要的個案送往其他政府

醫院接受治療和覆診。此外，亦會因應每位在

囚人士不同的需要，妥善為在囚人士安排及

跟進醫生的醫療建議和特別的飲食餐單等。  

 

  10.17 同時，懲教署與不同的醫院合作，把部份專科

服務安排在不同的懲教署院所內進行，例如：

婦產科到診服務，精神科視像會診服務，內

科，外科，牙科，眼科，胸肺科，皮膚科，X

光服務等。醫院組別的職員在每一個會診當

中亦擔任了護士的角色，盡力協助每一位到

診醫生的醫療檢查及跟進治療進度。另一方

面，醫院組別的職員因為擁有護理的專業資

格，經常要一人分飾多重角色，包括照料及監

察初生到三歲的嬰孩成長期，安排懷孕的女

性在囚人士接受產前及產後的醫療護理，及

對她們作出心理狀況評估和担任調解的角

色。為確疹患有癌症病的在囚人士提供身理

及心理狀況的專業護理。為患有腎衰竭的在

囚人士提供洗肚及安排外出洗血服務，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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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療後的潛在風險作評估和觀察，若有任

何不正常的狀況會作出專業判斷和快速處

理。為不幸中風的在囚人士或者肢體傷殘的

在囚人士的提供復康之路以及心理評估。定

期為在囚人士抽血，留取所需的化驗樣本送

往不同醫院檢驗以確保其複診得到合適的治

療。處理因工受傷的在囚人士和職員的急症

護理，及完成醫療報告和相關的醫療程序。   

 

  10.18 與不同機構緊密合作 : 懲教署醫院會為在囚

人士定期舉辦戒煙課程，教導及鼓勵每一位

吸煙的在囚人士積極戒煙，建立健康自信的

人生。更不時與香港大學合辦戒煙大贏家計

劃，希望值此大型活動吸引更多在囚人士成

功戒煙。從聯絡籌辦至舉辦課程，醫院組別職

員担當了靈魂角色，準備各大大小小的事項，

解決無數個問題，所以每一次課程的成功，醫

院職員都是功不可没的。此外，醫院職員還需

要定期協助禁毒處訪問曾經吸毒的在囚人

士，並需要向該處每月遞交詳細資料報告，致

力減低香港的吸毒比率。另外，醫員職員還會

協助公共社會衛生科的愛滋病自願檢驗測

試，每一個案都由醫員職員協助收集化驗樣

本。還有，懲教署醫院組別亦參加了季節性流

感疫苗計劃，為合資格的在囚人士和職員打

流感針以提高感染控制成效，降低因流感所

引發的併發症和死亡率。總括而言，懲教署醫

院組別的懲教人員所提供的專業服務和表

現，與外間的專科診所或醫院的醫護人員實

無大異。 

 

  10.19 人才嚴重流失 :根據懲教署官方網頁顯示，於

2017 年正在服刑的在囚人士數字為 8529 人，

而醫院職員一共 342 人，人手比例為 1 比 25。

由此可見人手比例相當緊拙。再者，所有擁有

護士專業資格的懲教職員均需接受四年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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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護士訓練，或兩年的登記護士訓練。這些訓

練都是嚴格及專業的，獲得此專業資格後便

需履行其法律責任，並定期更新執業證書。而

且醫院組別職員的責任非常重大，每一位醫

院組別職員不但需要肩負起管理在囚人士的

責任，同時亦肩負起提供專業醫療服務給每

一位在囚人士或有需要的職員。由於醫療質

素提升，服務變得更專業化和優質化，奈何職

員人手卻捉襟見肘。在人手短缺的情況下，醫

院職員每天也面對著繁多的工種和沉重的工

作壓力，不少資深的醫院職員選擇脫下白袍，

放下沉甸甸的責任提早退休。而不少較年輕

的職員則申請調離醫院組別，或另投其他部

門。懲教署醫院組正處於一個青黃不接，水深

火熱的情況，擁有寶貴工作經驗的同事一個

一個退下火線，離開部門。年輕的新一代因為

需要面對醫院沉重的工作量和龐大的壓力而

卻步，並不願意選擇加入醫院組別工作。留下

來的醫院職員只有默默承受，經常加班工作

彌補人手不足的問題。在部份懲教院所因為

人手不足，更要求醫院組別的懲教主任輪流

當值召喚更份，每當院所發生事故，控制室便

會通知有關剛下班的懲教主任返回院所處理

事故。 

 

  10.20 面對在囚人士對院所內提供醫療之需求 (包

括數量及質量 )日益增加，加上外間對醫護

人員人手的渴求及具備吸引力的醫護人員

薪酬，建議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擁有註冊護

士資格而在懲教院所醫院崗位工作的懲教

主任 /懲教助理，以激勵士氣，挽留人才留

任，減少流失。亦可吸引新血加入醫院組別，

有助維持懲教院所內需求快速增長的醫療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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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狗隊中既要負責駕駛載狗車輛的

懲教主任 /懲教助理 

 

  10.21 現時負責駕駛懲教署特定部門車輛的懲教人

員，均獲發工作相關津貼。在懲教署擔任狗隊崗

位的懲教主任或懲教助理，須要負責執行培養、

訓練和護理狗隻職責，同時亦需要駕駛載狗車

輛，到特定地點執行保安搜查或巡邏職務。建議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狗隊中既要負責駕駛載狗

車輛的懲教主任或懲教助理以提高該人員工作

士氣。亦可統一駕駛懲教署特定部門車輛的懲

教人員獲發工作相關津貼的做法。 

 

 
 

 10.3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被指令需要跨越多區工作之懲教

人員 

 

  10.31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第二號報

告書（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是這樣敘述： 

『5.8  我們又認為駐守偏遠地區津貼應視

為一項辛勞津貼，而不是一項激勵津貼。在這方

面，我們注意到紀律部隊人員對本身的職位調

派，可能沒有多大選擇餘地。』  

 

  10.32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第三號報

告書（一九九八年九月）是這樣敘述： 

『5.39  …發放津貼旨在給予有關人員適當

的鼓勵和補償，原因是在偏遠地區工作和居住

會帶來額外開支和不便  …』。『5.40  一九

九二年一月，我們提議把偏遠地區津貼視為一

項辛勞津貼，而不是一項激勵津貼。政府按照這

個結論建議修訂計算標準駐守偏遠地區津貼額

的計算公式為甲部份 (按月計算的辛勞津貼 )和

乙部份(車資津貼) 』。 

  10.33 可見自 1992 年 1 月，駐守偏遠地區津貼已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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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是為一種辛勞津貼及車資津貼以補償於偏

遠地區工作和居住會帶來額外開支和不便。在

『紀律部隊人員對本身的職位調派，可能沒有

多大選擇餘地』下，大部份懲教人員需要面對長

時年被指令跨越多個區份返回所屬調派之院所

工作。由於並非於被定為偏遠地區工作，因此並

未合資格獲發駐守偏遠地區津貼。然而，需要跨

越多個區份返回所屬調派之院所工作所耗費的

交通車資、時間和身心辛勞，如由屯門區往返赤

柱區工作，絕不下於甚至超越於偏遠地區駐守

之懲教人員。建議提供相關津貼予被指令需要

跨越多區工作之懲教人員，以補償帶來額外開

支和辛勞。 

 
 

 

11. 職系架構檢討時間與實施  

 11.1 執行每隔六年定期檢討紀律部隊職系架構和薪酬水

平 

 

  11.11 節錄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於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

報告書》第 3.60 段: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已通過一套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

制，其中一項安排是每六年一次為文職職系

進行薪酬水平調查。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提及，

我們認同紀律部隊屬於一個獨特組別，在私

營機構和政府的文職職系中並沒有相類職位

可作比較。因此，我們認為設立制度定期檢

討紀律部隊職系架構和薪酬水平，以確保其

薪酬福利能繼續吸引、招聘、挽留和激勵具

備合適才能的人為紀律部隊服務，是合理的

做法。我們認為每隔一段時間，例如六年左

右，進行一次檢討，可算合理。』 

 

 



25 

 

  11.12 強烈要求日後應取用《二零零八年紀律部隊

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之建議，每隔六年為紀

律部隊職系架構和薪酬水平進行一次檢討。

貫徹政府慣常定期檢討之做法。  

 

 11.2 落實《2018 年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的日期應為紀

常會向行政長官呈交報告書月份的首日  

 

  11.21 薪常會成立至今已約 30 年，期間有 3 個報告書

對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有重大的影響，分別是：

《香港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第二

號報告書（公務員薪俸檢討第一次報告書）》；

《凌衛理委員會》報告書；及《 2008 年紀律部

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 

 

  11.22 節錄《香港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第二號報告書（公務員薪俸檢討第一次報告

書）》第十九章 19.2 段有關實施報告的日期：  

『在常委會的職權範圍內並未訂明日期，規定

常委會對個別職系之結構與薪俸所建議進行的

更改，應在何時開始生效。常委會建議在可能範

圍內，此等建議應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起實

施，因該日為委員會向總督呈交本報告書月份

的首日。 』 

 

  11.23 1988 年 4 月，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委任《凌衛理委員會》檢討紀律部部隊的薪酬

和服務條件，並將研究結果和建議提交常委會，

轉呈當時的總督審閱。 1988 年 7 月，《凌衛理

委員會》提交初步報告。1989 年 10 月，《凌衛

理委員會》提交最後報告。實施《凌衛理委員會》

各項建議之日，為 1988 年 4 月 1 日。（根據紀

常會《第一號報告書》的第 3.25 段） 

 

 



26 

 

  11.24 2008 年 11 月 27 日，紀常會呈交《紀律部隊職

系架構檢討報告書》，根據政府過往的安排及公

務員合理的期望，實施《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

報告書》各項建議之日，應該是紀常會向行政長

官呈交報告書月份的首日，即 2008 年 11 月 1

日。  

 

  11.25 遺憾，當時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 2008

年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生效日期為

2009 年 4 月 1 日，較紀常會呈交報告日期遲了

4 個月零 4 日。為了補償於該段期間（即 200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退休的紀

律人員，公務員事務局發出《公務員事務局通告

第 11/2009 號》，指令每名合資格的退休人員

會在最終服務日額外獲發為期一天的「可供計

算退休金的個人津貼」。這項安排具追溯力，而

津貼數額相等於織系架構檢討報告書內有關薪

酬及增薪點的建議（包括稍作調整的部分），有

如在當日實施。他們將可收取的當天薪酬（按薪

全折算），與他們在同一天實際收取的薪酬（按

薪金折算）的差額。這樣，於 200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期間退休的紀律人員則

可享有《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所建議

的薪酬調整所帶來一筆過退休金和每月長俸的

利益增長。  

 

  11.26 當局就實施 2008 年《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

告書》建議的日期與實施 2008 年前其他報告建

議的日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要求當局，沿用

政府慣常做法，即實施任何報告的生效日期，應

以紀常會向行政長官呈交報告書月份的首日。

以確保紀律人員的權益。 
 

 

 

 

 



27 

 

12. 官銜徽章  

 12.1 看齊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與紀律部隊主任級第一個

升充的職級 (及其後職級 )之官銜徽章 

  12.11 消防處有兩個主任級紀律人員職系  ─ 消防

及救護，消防職系中最初職級是『消防隊長』

及『高級消防隊長』（兩職級為直通薪級），

第一個升充的職級是『助理消防區長』；救護

職系中最初職級是『救護主任』，這個職系沒

有設立直通薪級，第一個升充的職級是『高級

救護主任』。 

 

  12.12 『消防隊長』徽章以兩枚『星』為標誌，因為

直通薪級的安排，『高級消防隊長』的徽章在

兩枚『星』下加上一個『橫間』為標記，『助

理消防區長』的徽章則以三枚『星』為標誌。 

 

  12.13 『救護主任』徽章同樣以兩枚『星』為標誌，

因為沒有直通薪級的安排，所以在救護職系

中沒有如『高級消防隊長』的兩枚『星』下加

上一個『橫間』的徽章，與消防職系『助理消

防區長』同樣是第一個升充職級的『高級救護

主任』徽章則同樣以三枚『星』為標誌。  

 

  12.14 雖然兩個職系的第一個升充職級的薪級不同

（即『助理消防區長』及『高級救護主任』），

但是同樣以三枚『星』為徽章標誌，尊重不同

職系的職系架構。 

 

  12.15 懲教署主任級紀律人員的第一個升充職級是

高級懲教主任，而警務處總督察及消防處助

理消防區長職級同樣是其部隊的第一個升充

職級，建議將《高級懲教主任》官階徽章樣式

與警務處及消防處看齊，以便在跨部門的行

動時，官階分明，亦讓公眾人士容易識別，除

了一次過更改官階徽章的開支外，不會構成

財政上的壓力，卻可以加強管理階層的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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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消防處消防主任級官階徽章 

 

現時消防處救護主任級官階徽章 

 

主任級 

第一個升充職級 

 

助理消防區長 

GDS(O) 27 – 32 

 

高級救護主任 

GDS(O) 22 – 26 

 

主任級 

基本招聘職級 

 

消防隊長* 

GDS(O) 5 – 26 

 

 

高級消防隊長* 

GDS(O) 22 – 26 

 

 

救護主任 

GDS(O) 5 – 21 

                     *直通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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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懲教署主任級職系官階徽章 建議懲教署主任級職系官階徽章 

懲教事務高級監督 

  

懲教事務監督  

  

總懲教主任 

 

 

 

主任級 

第一個升充職級 

(高級懲教主任) 

 

 

  

主任級 

基本招聘職級 

(懲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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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懲 教 人 員 總 工 會
Hong Kong Correctional Services General Union 

香港職工會登記局註冊編號 (Hong Kong Trade Union Registration No.) : TU 1036  

通  告

2018 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 - 建議 

就 2018 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本會已於 3 月 12 日向《紀

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提交書面建議，要點如下 (有

關詳細內容可登本會網頁參閱 )： 

1 長期服務增薪點

1.1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主任級職系第一層職級而年資

滿12年、18年、24年及30年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懲教

主任。 

1.2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年資滿 12年、18年、24年及30年

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1.3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年資滿 12年、18年、24年及30年

並服務表現良好的資深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 

1.4 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給獲頒長期服務獎章並達其職級

頂薪點的各層職級資深懲教人員。 

2 規定工作時數

2.1 下調懲教人員每周規定總工作時數至 44 小時。 

3 薪級表

3.1 調整一般紀律人員薪級表（員佐級）以拉近其與總薪級

表的差距。 

4 薪級點

4.1 看齊高級懲教主任與紀律部隊主任級第一個升充職級

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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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薪點  

 5.1 提高「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個頂薪

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薪級表中第 3 至 20

點提高至第 4 至 21 點。  

 5.2 提高「工藝導師 (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個頂薪點。

即從「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中第 4 至 14 點

提高至第 5 至 15 點。 

 5.3 進一步再提高「工藝導師(懲教事務)」一個起薪點及一

個頂薪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薪級表中第

4 至 14 點提高至第 6 至 16 點。 

 5.4 提高懲教助理職系及懲教主任職系第一層職級一個頂

薪點，及該兩職系其後職級均提高一個起薪點和一個頂

薪點。 

 

 

6 跳薪點  

 6.1 「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在完成入職訓練後及通過試

用期後，分別均獲發一個額外跳薪點。 

 6.2 「二級懲教助理」在完成入職訓練後及通過試用期後，

分別均獲發一個額外跳薪點。 

 

 

7 入職薪酬起薪點  

 7.1 按「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入職時具備之工作經驗，

配備4個起薪點，即從「一般紀律人員 (員佐級)」薪級

表中加設第4、5、6、7起薪點。 

 7.2 按「二級懲教助理」入職時具備之資歷，為較高資歷設

立多一個入職薪級點，即加設入職薪級點第  5 點。 

 

 

8 增設職位  

 8.1 增設一級懲教助理 (護理 )職位予擁有註冊護士 /登記護

士資格而在懲教院所醫院崗位工作的二級懲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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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扣假安排  

 9.1 盡快全面推行劃一「五天工作周」與「非五天工作周」

扣假安排。 

 

 

10 工作相關津貼  

 10.1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擁有註冊護士資格而在懲教院所

醫院崗位工作的懲教主任 /懲教助理。 

 10.2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狗隊中既要負責駕駛載狗車輛的

懲教主任 /懲教助理。 

 10.3 提供職務相關津貼予被指令需要跨越多區工作之懲教

人員。 

 

 

11 職系架構檢討時間與實施  

 11.1 執行每隔六年定期檢討紀律部隊職系架構和薪酬水平。 

 11.2 落實《2018 年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的日期應為紀常

會向行政長官呈交報告書月份的首日。 

 

 

12 官銜徽章  

 12.1 看齊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與紀律部隊主任級第一個升

充的職級 (及其後職級)之官銜徽章。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     

 

 

主席 

   

 

謹啟 

 

 
  

( 王 美 心 ) 

201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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